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我行（社）是经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具有良好的信誉和经营业绩，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备的核算工具和畅通的资金结算渠道，基本具有代理支库业务条件，特向你行申请办理代理支库业务。
如能获准代理支库业务，我行（社）将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设立国库科（股、专柜），配备专职人员     名、兼职人员    名，设置记账、复核、事后监督和国库会计主管等岗位，同时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等设备，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库会计核算管理与操作的规定和国库的其他各项制度、办法，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国库的各项职责，充分发挥国库的职能作用，准确、及时地办好国库各项业务。


                 银行（社）（签章）
                                  年   月   日

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填写说明

空格内依次填写：
（1）受理行政许可事项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名称；
（2）批准设立金融机构的部门名称（如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XX监管局）；
（3）银行（社）（签章）：加盖申请人的行政公章；
（4）日期栏填写正式递交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的具体日期。

